
 

 

 

国家卫生健康委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疫情期

间医用防护服严格分级分区使用管理的通知 

发布时间： 2020-02-09 来源: 医政医管局 

国卫办医函〔2020〕118 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卫生健康委： 

  当前，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控形势不断变化，医用

防护服供需矛盾日益突出。为充分利用有限资源，指导医务

人员正确做好个人防护，维护医务人员队伍的身体健康，现

将有关要求通知如下： 

  一、高度重视医用防护服的合理使用 

  医用防护服是战胜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的重要保障

物资之一。科学合理使用医用防护服，既能有效保护人员健

康，又能保障医疗救治工作顺利开展。过度无序使用既浪费

有限的医疗资源，又容易造成防护不当增加感染风险。各地

要高度重视医用防护服使用管理工作，将其作为当前防疫工

作的大事来抓。严格落实《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防控中



常见医用防护用品使用范围指引（试行）》（国卫办医函〔2020〕

75 号）和《国家卫生健康委办公厅关于加强疫情期间医用防

护用品管理工作的通知》（国卫办医函〔2020〕98 号）等文

件要求，保障临床合理防护，杜绝浪费。要实行一把手负责

制，亲自调度、合理分配，按照“优先保障高风险区域、高

风险操作、高风险人员”的原则，严格分级分区使用，加强

管理，夯实责任，确保医疗救治工作中医用防护服合理使用。 

  二、加强医用防护服的分级分区使用管理 

  当前，通过国家有关部门通力协作，医用防护服的供应

保障能力虽然得到一定提高，但是全国医用防护服仍整体供

给不足。要严格医用防护服的使用范围，在隔离留观病区

（房）、隔离病区（房）和隔离重症监护病区（房）使用，

其他区域和在其他区域的诊疗操作原则上不使用。 

  无特殊情况，符合国标（GB19082）的一次性无菌医用

防护服，以及在境外上市符合日标、美标、欧标等标准的一

次性无菌医用防护服（所需证明材料包括：境外医疗器械上

市许可证明和检测报告、无菌证明、企业做出质量安全承诺

等），仅用于隔离重症监护病区（房）等有严格微生物指标

控制的场所；隔离留观病区（房）、隔离病区（房）仅使用

在境外上市符合日标、美标、欧标等标准的医用防护服（所

需证明材料包括：境外医疗器械上市许可证明和检测报告、

企业做出质量安全承诺等），以及符合《国务院应对新型冠



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联防联控机制物资保障组关于疫情

期间防护服生产使用有关问题的通知》（工信明电〔2020〕

7 号）中规定的“紧急医用物资防护服”。 

  三、加强管理，促进合理使用医用防护服 

  医疗机构应当将医用防护服纳入全院统一管理，建立台

账，根据医务人员工作所在不同区域、开展的不同操作及管

理患者的症状轻重程度，科学合理分配医用防护服。要根据

收治患者的实际情况，合理安排医务人员在隔离区域工作的

班次，发挥资源利用最大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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